
国家能源局公告 

2013 年 第 5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页岩气产业，根据《页岩气发展规划（

2011-2015年）》及相关法律法规，国家能源局制定了《页岩气产业政策》，现予以发

布。 

                           能 源 

局         

                             2013年10月22日    

  

页 岩 气 产 业 政 策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有序开发页岩气资源，推进页岩气产业健康

发展，提高天然气供应能力，促进节能减排，保障能源安全，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特制定本政策。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页岩气是指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为主

要存在方式的非常规天然气。 

  第二条 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示范先行、综合利用的

原则。依靠科技进步,走资源利用率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清洁能源保障。 

  第三条 通过规划引导，逐步形成与环境保护、储运、销售和利用等外部条件相

适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页岩气开发布局。 

  第四条 加快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元投资主体投资

页岩气勘探开发，通过规范产业准入和监管，确保页岩气勘探开发健康发展。 

  第五条 加强页岩气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立足实际，结合国情，形成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体系，促进页岩气发展。 

  第六条 依靠科技进步,推进井场集约化建设和无水、少水储层改造及水资源循环

使用，实现安全、高效、清洁生产，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协调发展的页岩气资

源勘探开发利用体系。 

第二章 产业监管 

  第七条 从事页岩气勘探开发的企业应具备与项目勘探开发相适应的投资能力，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页岩气勘探开

发企业应配齐地质勘查、钻探开采等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页岩气建设项目勘查、设计

、施工、监理、安全评价等业务，应具备相应资质。 

  第八条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强页岩气开发生产过程监管。页岩气勘探开发生

产活动必须符合现行页岩气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如无专门针对页岩气的相关管理标



准和规范，参照石油天然气行业管理规范执行。 

  第九条 鼓励从事页岩气勘探开发的企业与国外拥有先进页岩气技术的机构、企

业开展技术合作或勘探开发区内的合作，引进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和生产经营管理经

验。 

  第十条 鼓励页岩气资源地所属地方企业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参与页岩气勘探

开发。 

第三章 示范区建设 

  第十一条 鼓励建立页岩气示范区。示范区应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代表性，示范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应具有推广应用前景。鼓励页岩气生产企业多家联合进行示范区建

设。做好示范区经验总结推广工作。 

  第十二条 支持在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内优先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集成应用

，探索工厂化作业模式，完善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推动页岩气低

成本规模开发，为新技术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第十三条 加快示范区用地审批，支持示范区其他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第十四条 加强对示范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一体化管理，实现安全生产和资源高效

有序开发。 

第四章 产业技术政策 

  第十五条 鼓励页岩气勘探开发企业应用国际成熟的高新、适用技术提高页岩气

勘探成功率、开发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包括页岩气分析测试技术、水平井钻完井技术

、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增产改造技术、微地震监测技术、开发环境影响控制技术等

关键技术。 

  第十六条 鼓励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自主化，加快页岩气关键装备研制，形成适

合我国国情的轻量化、车载化、易移运、低污染、低成本、智能化的页岩气装备体系

，促进油气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第十七条 发展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页岩气技术创新机制。加强国

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中心和其他研发平台的建设，推进页岩气勘探开发理论与

技术攻关。 

  第十八条 加强国家页岩气专业教学、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鼓励企业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的职工安全、技术教育培训。 

  第十九条 为促进页岩气资源有序开发，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页岩气勘探

开发技术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第五章 市场与运输 

  第二十条 鼓励各种投资主体进入页岩气销售市场，逐步形成以页岩气开采企业

、销售企业及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等多种主体并存的市场格局。 

  第二十一条 页岩气出厂价格实行市场定价。制定公平交易规则，鼓励供、运、

需三方建立合作关系，引导合理生产、运输和消费。 

  第二十二条 鼓励页岩气就近利用和接入管网。鼓励企业在基础设施缺乏地区投

资建设天然气输送管道、压缩天然气（CNG）与小型液化天然气（LNG）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对页岩气生产销售企业实行非歧视性准入。 



第六章 节约利用与环境保护 

  第二十三条 加强节能和能效管理。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项目必须按照节能设计

规范和标准建设，推广使用符合国家能效标准、经过认证的节能产品。引进技术、设

备等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十四条 坚持页岩气勘探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则。钻井、压裂等作业过

程和地面工程建设要减少占地面积、及时恢复植被、节约利用水资源，落实各类废弃

物处置措施，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十五条 钻井液、压裂液等应做到循环利用。采取节水措施，减少耗水量。

鼓励采用先进的工艺、设备，开采过程逸散气体禁止直接排放。 

  第二十六条 加强对地下水和土壤的保护。钻井、压裂、气体集输处理等作业过

程必须采取各项对地下水和土壤的保护措施，防止页岩气开发对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

。 

  第二十七条 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必须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与主体

工程要严格实行项目建设“三同时”制度。 

  第二十八条 加强页岩气勘探开发环境监管。页岩气开发过程排放的污染物必须

符合相关排放标准，钻井、井下作业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必须得到有效处置，防止二

次污染。 

  第二十九条 国家对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开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或规划影响评价

，从资源环境效率、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环境风险水平等多方面，优化页岩气勘探开发

的时空布局。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地质灾害危险区等

禁采区内开采页岩气。 

第七章 支持政策 

  第三十条 页岩气开发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等的财

政扶持力度。 

  第三十一条 依据《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按页岩气开发利用量，对页岩

气生产企业直接进行补贴。对申请国家财政补贴的页岩气生产企业年度报告实行审核

制度和公示制度。对于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企业，国家将收回补贴并依法予以处置。 

  第三十二条 鼓励地方财政根据情况对页岩气生产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额度由地

方财政自行确定。 

  第三十三条 对页岩气开采企业减免矿产资源补偿费、矿权使用费，研究出台资

源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激励政策。 

  第三十四条 页岩气勘探开发等鼓励类项目项下进口的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

（包括随设备进口的技术），按现行有关规定免征关税。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政策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